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为贯彻落实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社〔2023〕181号）文件精神，确保我县顺利开展各类职业培训，

保障培训资金安全、有效，拟对沐川县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2024年—2025年职业

技能培训项目进行招标，采购预算 146万元。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实质性要求）

1、培训对象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

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下同)、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

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简称

六类人员以及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

2、服务内容

包括创业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计划培训人数约 1000人。

3、培训服务要求

3.1 成交供应商应及时与项目采购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签约培训机构要执

行项目采购人的开班申请、过程督查、结业鉴定、考核验收等规定。

3.2成交供应商必须按政府采购合同要求开展培训工作，每期（班）结束后

10个工作日提交培训补贴相关资料。

3.3补贴发放要求：培训后取得符合规定证书（包括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的，按照最新省、市、县相关

文件规定给予补贴。（注：若政策有调整，按最新政策文件执行）

3.4具体培训人数根据市、县下达的培训任务为准，采购人可根据成交人完

成进度以及下达任务情况进行调控。

三、其他要求

1、培训实施方案：包括①各工种培训的教学计划；②教学大纲；③课程安

排；④教师和培训管理人员配备；⑤教学实训计划；⑥培训工种的设施设备等 6

项。

2、后续服务方案：包括①跟踪服务人员配置及联系方式；②跟踪服务方式；



③跟踪服务内容；④咨询辅导；⑤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扶持政策；⑥回访内容；⑦

回访计划；⑧就业岗位推介等 8项。

3、履约能力：根据本项目配备相关专业人员、开设相应的专业课程（包括

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农作物植保员、家畜饲养工、电工、焊工、造纸工、

旅游服务、手绣制作工、茶叶加工、中式烹调师等课程）。

4、业绩要求：2021年以来具有类似业绩。

四、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期限：两年，2024年度和 2025年度。

2、服务地点：乐山市沐川县。

3、付款方式：单轮项目培训任务完成后，采购人根据培训合格的具体人数、

培训项目，按照省、市相关文件规定的补贴标准支付结算。

4、验收标准：

4.1国家、省、市相关职业培训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4.2本项目的竞争性磋商文件；

4.3投标人的投标响应文件；

5、其他要求

5.1报价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磋商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项

规定，本项目价格不作为评审因素。本项目服务费按上级有关部门政策文件规定

执行，供应商投标响应时不需要竞争报价。供应商报价时报固定总价 146万元，

不等于 146万元的报价按无效投标处理。供应商报固定总价表示供应商认可本项

目按政策文件规定执行服务费，同时也认可此服务费已包括供应商全部完成本项

目招标文件规定及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所涉及到的所有人工、劳务、服务、差旅、

场所使用、教学设备、器材、资料、师资应用、安全保险、政府采购代理、合理

利润及与培训服务相关的可以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其他费用等。采购人在项目结算

时除按政策支付费用外，不再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其他任何费用。如出现在投标估

算错误等引起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2保密要求: 本项目成交供应商在项目服务履约过程中，对本项目的培训

对象的相关资料可能涉及到的个人秘密信息负有保密责任，成交供应商不得违法

使用或泄漏。



5.3安全责任：培训过程中，若出现任何安全问题，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投标人需单独提供确保该项目履行过程中安全责任的承诺书）

5.4 在本采购文件中没有提及的与本项目履约切实相关的事宜，在采购人与

成交供应商订立合同时明细约定或后续补充约定(约定的内容须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6、解除协议:

成交人有以下情形的，将被取消定点培训资格。被取消就业培训定点资格的

培训机构及用人单位，以及该机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名下的其它培训机构，

三年内不得申请参与乐山市沐川县人社部门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6.1在培训中弄虚作假，骗取培训补贴资金的。

6.2向学员提供虚假发票用于申报培训补贴的。

6.3不服从监管、考核，采取不正当手段开展不正当竞争。

6.4一年内被参训人员、镇（街道）投诉累计达两次及以上的。


